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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东亚机械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０２８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３７，８９１．２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９，５００．００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西柯街６１１号
法定代表人：韩萤焕
联系人：韩文浩
电话：０５９２－７１１３０８０
传真：０５９２－７１１３２７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王成亮
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９３０

发行人：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

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霍普股份”、“发行
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１１５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
让。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０６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６日（Ｔ日）利用深交所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霍普股份”Ａ股１，０６０．００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４，３４３，０７１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１０，０８４，８４５，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２２０，１６９，６９０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２０１６９６９０。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０９６２８９３６７％，网
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３８５．３６２７４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披露《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定价发

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日（Ｔ＋２日）公告

的《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日（Ｔ＋２日）日终，中签的投
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
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1年4
月12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77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及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
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2,20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0%。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0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1,324.4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567.6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7月20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本次发行的《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9日

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房节能”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269.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98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269.00万股，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61.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07.6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8.01元/股。

金房节能于2021年7月16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金房节能”股票907.6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
方面，并于2021年7月2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7月20日（T+2日）16:00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
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7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7,959,477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114,539,179,000股， 配号总数为229,078,358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2907835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2,620.00650倍，高于150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6.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2,042.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中签率为0.0178288339%，有效申购倍数为5,608.8917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7月1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7月20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9日

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３３３．３３３４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经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６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
１８０７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仕净科技”，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０３０”。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６．１０元 ／股，发行数量为
３，３３３．３３３４万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
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３３．３３３３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一致。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３３３．３３３３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６６．６６６７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
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１５０．０００１万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６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５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３３％。

根据《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１１，４１５．２１３５９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６００．０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４９．９５０１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量的５１．６７％；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５０．０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总量４８．３３％。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４９４４４５２５％，申购
倍数为６，６９１．４４６１９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民生证券仕净环保战略配售１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以下简称“仕净科技资管计划”）。

截至２０２１年７月７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据发
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投资协议》中的相
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具体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万元）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仕净科技资管计划 ３，５５０．００ ３，３３３，３３３ ２０，３３３，３３１．３０ １２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４，４８３，３５５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８８，３４８，４６５．５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７，１４５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０４，５８４．５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５，４９９，５０１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９４，５４６，９５６．１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５５２，１１１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１％，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６６％。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７，１４５股，包销金额为１０４，５８４．５０元，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０５１４％。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
资者和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
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

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柴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６，０２８．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８７０号）。 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新柴股份”，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３２”。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０２８．３４万股，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４．９７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
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３０１．４１７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４，３１０．２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８．０５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４．９７元 ／股。

根据《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９，０２１．８６９０７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１，２０５．７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１０４．５９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２，９２３．７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８８６２８７６３％。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９，２０４，６８６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４５，１４７，２８９．４２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２，８１４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６３，０８５．５８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１，０４５，９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５４，２９８，１２３．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３，１０７，２３６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１％，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５％。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３２，８１４股，包销金额为１６３，０８５．５８元。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０５％。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发行人：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普医学” 、“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 1, 651.576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1〕1963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华泰联合证
券”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迈普医学” ，股票代码为“301033”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 15.14 元 /股，
发行数量为 1, 651.5766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
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825, 788 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1, 065.319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1.67% ；网
上发行数量为 421.1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8.33% 。 根据《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2, 591.8730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即 2, 973, 000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68.019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51.67%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18.4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48.33%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中签率为 0.0135484853% ，有效申购倍数为 7, 380.89887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 （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华泰迈普医学家园 1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 651, 576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10% 。

综上，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 651, 576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 。

截至 2021 年 7 月 8 日（T-3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
金。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华泰迈普医学家园 1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 651, 576 25, 004, 860.64 12个月

合计 1, 651, 576 25, 004, 860.64 -

其中华泰迈普医学家园 1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
人姓名、职务、是否为发行人董监高、认购比例等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担任职务 是否为发行人
董监高

对应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比例

1 袁玉宇 董事长、总经理 是 81.38%
2 骆雅红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是 13.79%
3 邓婵 战略市场部总监 否 4.83%

总计 100.00%

注 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
造成；

注 2：华泰迈普医学家园 1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募集
资金可全部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包括但不限于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
价款及相关费用。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 172, 36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8, 589, 530.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 64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76, 229.6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 680, 19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6, 278, 076.6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770, 487 股，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10.03%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67%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 640 股， 包销金额为 176, 229.60
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0.07%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0.08% 。

2021 年 7 月 19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82492260
联系邮箱：htlhecm@hts c.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1 号港中旅大厦 26 层

发行人：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7 月 19 日


